
 
              (供內部參閱不行文)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03日(星期二) 
 
主旨：呈第 12屆 102年第 4季第 0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記錄，
請鑒核﹗ 

說明： 
一、會議已於 102.12.02.(星期一)下午 2點，假本部 2樓會議室 
  召開完畢。 
二、本次會議應到 12員，實到 7員(除因故事先請假未到外)， 
  實到人數過半依規定會議得以進行，簽到簿如附呈一。 
三、會議資料如后：詳如附呈一 
四、會議資料記錄內容如下：詳如附件一 
五、決議事項如會議記錄，摘要如下：(請參閱會議記錄) 
  (一)【提案 1】：第 12屆第 2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 
    討論與決議： 

 一、會員通訊錄製作完成後，通知會員領取。(廠商另行分送) 
 二、紀念品決定與採購： 
    (一)紀念品決定為香腸禮盒(概約 300元/份)。 
    (二)採購-莊金山理事。 
    (三)份數：100份。 
    (四)紀念品贈與對象：公會顧問與外賓。 
 三、餐會時間、地點：丸三餐廳；召開日期時間：103年 2月 
   26日(星期三)、餐會訂桌責由張然鑫監事負責。(6,000元/桌) 
   (一)公會 1桌(6個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6員)。 

      (二)參與人員採報名制參與。(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採自 
       行組桌報名) 
     (三)貴賓對象：本會顧問、各縣市同業公會、業管主管機關、 
       贊助廠商等；由總幹事負責聯繫統計後，告知張然鑫監事。 

 四、大會手冊製作份數與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一)大會手冊製作印製 300本(290元/本)。 
      (二)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1.除公函通知會員，2/15以後再以邀請卡通知。 
        2.全聯會、各縣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廠商，於農曆年 
         前(1/27)將邀請卡寄出；以便聯繫掌控參與人數，回報 
         負責紀念品採購-莊金山理事與餐會訂桌-張然鑫監事知悉 
           與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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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卡(含信封)印製 300份，印製費用價格請總幹事
再議。(經議價後 25元/份) 

    五、摸彩劵分發與製作：(隨邀請卡寄發) 
      (一)公會會員-205員。(另加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1.摸彩劵為淺藍色。 

2.每一商號(會員)：1張。 
      (二)參與琬笙工作者： 

1.摸彩劵為粉紅色。 
2.參與琬笙拜飯工作者，每一商號(會員)：1張。 

      (三)經費支應： 
1.由琬笙工作室支出新台幣柒萬元。 
2.伍萬元以琬笙工作室名義贊助-25位得獎人(2,000元 
 /位)。 
3.貳萬元以公會名義贊助-20位得獎人(1,000元/位)。 
4.請公會會計於農曆年後，事先協調銀行換面額 100元 
 新鈔共計新台幣柒萬元；以利摸彩獎金之用。 

      (四)大會手冊封面及背面廣告刊登原則： 
        1.依往例封面為：富貴南山(巧園建設)。 

2.背面廣告刊登開放給：有龍建設與喜願建設競標。。 
3.背面爭議：由價高者取得，如競標相同由往年來之喜 
 願建設取得。 

  (二)【提案 2】：『拜飯工作』新、舊任負責人交接因應措施案？ 
  討論與決議： 
  一、負責人：陳美娟；僅管帳簿，不涉及金錢、存摺及印鑑。 
  二、公會 2樓請設置辦公桌、椅，以利負責人存放琬笙業務及 
    辦公與對帳等事宜。 
  三、新商號負責人記帳，出入每筆明細、日期、科目、款項(包 

       括分項)，務必與財務帳簿相符。【請公會會計配合】 
     四、以聯名開戶，需具備新商號負責人印鑑，外加理事-王素 
       定女士與理事-李俊緯先生，三人印鑑齊全始可提領所需金 
       額。(請常務監事-吳麗紅女士協助) 
     五、新、舊任交接於 102.12.16.(星期一)起辦理交接；請理事 
       長知會舊任負責人。 
     六、102.12.31.完成交接及監交： 
       (一)交接人員：新、舊任負責人、理事-王素定女士與理事- 
         李俊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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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交人員：公會理事長-蔡政良先生、公會會計-翁子淳 
         小姐、常務監事-吳麗紅女士。(理監事當日請撥冗參與) 
     七、考量舊任負責人辛勞，決議於 102.12.16.(星期一) 辦理 
       交接，請備妥下列慰勞金，以利理事長轉交： 
       (一)102年下半年度回饋金：10,000元。 
       (二)慰勞金：30,000元。 
     八、新任負責人福利： 
       (一)享有琬笙工作室代保-勞、健保。 
         1.投保薪資：固定為 24,000元。(意外險 30萬) 
         2.以投保殯葬禮儀職業工會為主。 
         3.回饋金：102年下半年度 2,000元(以 2個月計)；爾後 
          回饋金每年兩次(10,000元/次)。 
         4.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意外險 100 萬)。 
         註記：舊任無投保勞保、新任加保勞保。 
     九、『拜飯工作人員』獎懲與監督考核：(包括公會協助人員) 
       (一)年終獎金乙個月(以薪資底薪計)；公會總幹事及會計均

以 1 個月計。 
       (二)農曆年開工紅包 1,500 元/員。(公會成員配合殯儀館開工) 
       (三)回饋金乙份(2,000 元)。 
       (四)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意外險 100 萬)。 
       (五)以會計年度評鑑『拜飯工作人員』優劣，作為下年度薪

資調整之依據。 
       (六)每月評鑑責由總幹事負責，包括經會員反映求證後，並

納入評鑑項目。(評鑑表如附表二) 
     (三)【提案 3】：有鑑於棺車出租後，業者管理不慎，致使造成 
       危安事件？ 

    討論與決議： 
    一、棺車租用結束後，知會出租單位取回，完成租用返還工 
      作。 
    二、棺車使用完畢後，懇請業者將車輛完成四輪固定，停放 
      於不影響通道上(消弭他人擅自移動)，防止車輛滑動造成 
      危安事件發生。 

       三、函文請業者配合。 
六、今年尾牙訂於 12月 29日晚上 6點 30分，地點：澎湖海產餐 
  廳(海安路 1段 11號)，請理監事及公會同仁攜伴參加，煩請理 
  事-莊金山先生負責。 
七、常務理事-李柏奇先生，喬遷之喜訂於 12月 15日晚上 6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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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點：開南里活動中心旁(台南市南區新建路 48號)，請理 
  監事及公會同仁攜伴參加；責請總幹事代訂花柱(2,000元)。  

 
擬辦： 
一、呈請各理、監事覆核，惠予意見後並簽名。 
二、彙整各理監事意見，修訂內容後，再呈理事長簽核。 
三、俟奉核後，決議案執行，本會議記錄存參。 
 
 
 
 
 
                               
 
 
 
 
 
                                    
 
 
 
 
 
 
 
 
 
 
 
 
 
 
 
 
 

承辦人：總幹事  傅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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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監事： 
  
 公會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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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屆 102年第 4季第 0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記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02日(星期一)下午 2點 
貳、地點：2樓會議室 
參、主席：蔡政良 
肆、記錄：傅仲南 
伍、與會人員：(如附呈一～簽到簿) 
陸、主席致詞：(略)。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呈二～會議資料 
捌、討論與決議： 
 【提案 1】：第 12屆第 2次會員大會籌備事宜？ 
 【說明】： 
   一、討論召開日期時間、地點。 
   二、餐會地點、桌數(金額)。 
   三、貴賓紀念品與摸彩品採購，遴選負責人。 
   四、會員手冊製作與託印，份數確定。 
   五、廣招廠商贊助。 
   六、貴賓邀請人數確定，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建議】：依曆年慣例辦理 
   一、召開日期時間：103年 2月 26日(星期三)。   
   二、餐會地點：丸三餐廳-遴選理、監事擇一負責。 
   三、貴賓紀念品與摸彩品採購-遴選理監事擇一負責。 
   四、為精算桌數與節省開銷，避免不必要浪費，參與人員採報 
     名制參與。(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採自行組桌報名) 
   五、邀請貴賓對象：本會顧問(含法律顧問)-？員、各縣市同 
    業公會-24員(依實際與會人數而定)、業管主管機關(臺南市 
    市長、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生命事業科科長、臺南市殯 
    葬管理所所長)、贊助廠商等。 

    六、報名結止日：建議至 103年 02月 08日止。 
   七、調查貴賓與會員與會人數資訊，儘早提供負責紀念品採購與餐 
     會訂桌理監事知悉與掌控。 

八、行政工作分配與掌控。 
九、大會手冊製作份數與金額： 

    1.102年度：當時會員 191員(含贊助會員)，共印製 260本 
     (308元/本)。 
    2.歷年來皆由臺南市東區崇善 10街 5號-榮輝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印製；自即日起不再與此廠商配合，原因如下： 
    (1)公會電腦曾於接任前中毒，資料毀損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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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職 102年 4月 1日接任以來，即與廠商聯絡，並將隨身 
     碟附上，欲複製資料返會後修訂資料。 
    (3)爾後每月至廠商處，請問進度狀，廠商答覆尚未處理好， 
     直至今年 10月初告知：待明年欲製作大會手冊再行更動。 
    (4)上述狀況難免讓人感覺，會員手冊非此家廠商不可。 
    (5)此狀況經於 102.10.14.年度第 4季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中提報後，經決議另外訪價更換廠商。 
    3.以品質、聲譽為優先考量下，訪價廠商後，選擇立德照相 
     製版有限公司，為最有利廠商印製 103年度大會手冊，印製 
     費用如下：(目前含贊助會員計會員 205員) 
     (1)280本(310元/本)。  
     (2)300本(290元/本)。 
     (3)320本(275元/本)。 
  十、印製邀請卡(含信封)，印製費用如下： 
    (一)50份 (40元/份)。 
    (二)80份 (35元/份)。 
    (三)100份(33元/份)。 
  討論與決議： 

 一、會員通訊錄製作完成後，通知會員領取。(廠商另行分送) 
 二、紀念品決定與採購： 
    (一)紀念品決定為香腸禮盒(概約 300元/份)。 
    (二)採購-莊金山理事。 
    (三)份數：100份。 
    (四)紀念品贈與對象：公會顧問與外賓。 
 三、餐會時間、地點：丸三餐廳；召開日期時間：103年 2月 
   26日(星期三)、餐會訂桌責由張然鑫監事負責。(6,000元/桌) 
   (一)公會 1桌(6個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6員)。 

      (二)參與人員採報名制參與。(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採自 
       行組桌報名) 
     (三)貴賓對象：本會顧問、各縣市同業公會、業管主管機關、 
       贊助廠商等；由總幹事負責聯繫統計後，告知張然鑫監事。 

 四、大會手冊製作份數與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一)大會手冊製作印製 300本(290元/本)。 
      (二)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1.除公函通知會員，2/15以後再以邀請卡通知。 
        2.全聯會、各縣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廠商，於農曆年 
         前(1/27)將邀請卡寄出；以便聯繫掌控參與人數，回報 

第 6頁 共 13頁 



         負責紀念品採購-莊金山理事與餐會訂桌-張然鑫監事知悉 
          與掌控。 

3.邀請卡(含信封)印製 300份，印製費用價格請總幹事 
 再議。(經議價後 25元/份) 

    五、摸彩劵分發與製作：(隨邀請卡寄發) 
      (一)公會會員-205員。(另加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1.摸彩劵為淺藍色。 

2.每一商號(會員)：1張。 
      (二)參與琬笙工作者： 

1.摸彩劵為粉紅色。 
2.參與琬笙拜飯工作者，每一商號(會員)：1張。 

      (三)經費支應： 
1.由琬笙工作室支出新台幣柒萬元。 
2.伍萬元以琬笙工作室名義贊助-25位得獎人(2,000元 
 /位)。 
3.貳萬元以公會名義贊助-20位得獎人(1,000元/位)。 
4.請公會會計於農曆年後，事先協調銀行換面額 100元 
 新鈔共計新台幣柒萬元；以利摸彩獎金之用。 

      (四)大會手冊封面及背面廣告刊登原則： 
        1.依往例封面為：富貴南山(巧園建設)。 

2.背面廣告刊登開放給：有龍建設與喜願建設競標。。 
3.背面爭議：由價高者取得，如競標相同由往年來之喜 
 願建設取得。 
 

 【提案 2】：『拜飯工作』新、舊任負責人交接因應措施案？ 
 【說明】： 
     一、因應婉昇企業社-舊任負責人於 102.12.31.階段性任務結 
       束。(商號不再延用) 

二、琬笙工作室-新任負責人，於 103.01.01.正式接替。 
 【建議】：  
     一、就『拜飯工作』新、舊任負責人銜接期間，應採取措施 
       及時程管制如下： 
       (一)研擬『琬笙工作室』祭祀拜飯實施計劃草案，經理監 
         事會議決議通過後，使其『拜飯工作』有所依據。 

(二)『琬笙工作室』祭祀拜飯實施計劃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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琬笙工作室祭祀拜飯實施計劃草案 
  壹、緣起： 

一、台灣社會宗教信仰多元、開放、自由，族群習俗歧異，南 
  北風俗有別，殯葬禮儀各創規矩，要承襲中華民族五千年固 
  有傳統文化，『拜飯工作』為殯葬禮俗首重課題。 
二、尤以近年來資訊科技的更新發達，造成社會結構鉅大轉變， 
  加速改變民眾生活方式，進而衝擊傳統價值觀念與社會規範 
  ，特別是殯葬禮俗『拜飯工作』，因為人情的淡薄與互助觀念 
  的欠缺，產生扭曲、變質，衍生出許多弊病與不當風俗。 
三、現今瞬息萬變的工商社會，民眾需要能有條不紊的處理親 
  人後事，自親人往生至出殯晉塔止，期間『拜飯工作』扮演 
  著重要角色，讓喪家在哀惜中，祥靜、莊嚴而圓滿的送其親 
  人走完人生最後旅程，使其在面臨失去親人的同時，不至茫 
  然失措。 
四、殯葬禮俗的核心價值在『拜飯工作』，唯有提昇服務品質， 
  始為對往生者尊重，積福積德減輕殯葬業者負擔，專注致力 
  為往生者處理後事事宜。 

貳、依據： 
     一、本會實際需要辦理。 
     二、配合本會會員(殯葬業者)需求，由業者事先提出預訂，琬 
       笙工作室同仁使命必達。 
   參、商號名稱與營業項目： 
     一、商號名稱：【琬笙工作室】。 
     二、營業地址：臺南市南區大忠里國民路 270巷 75弄 9號 2 
       樓。 
     三、營業項目：(非特定行業申請) 
       A.主要營業項目 F206060祭祀用品零售業。 
       B.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四、統一編號：37589425 
   肆、實施要領： 
     一、『拜飯工作』-區分葷食與素食兩種。 
     二、工作範圍：        
       (一)館內：  
        1.負責祭祀拜飯便當送達。(每日兩餐) 

2.清理靈桌。(每日兩次) 
3.補送便當。(每日至 15：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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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室廚房： 
        1.煮飯菜、包便當。 

2.相互支援及接聽電話。 
3.切菜、準備食材。 
4.整理廚房，準備隔日菜色。 
5.資料核對(會計校對)及補送便當。 

  三、編組： 
     (一)菜商供應：每年乙簽議約。(另案簽核) 
     (二)工作室成員 3員。 
   四、工作時間：如附表一 
 伍、辦理機關/單位： 

一、監督單位：TFBA。 
二、主辦單位：琬笙工作室。 

 陸、組織及成員： 
   一、本工作室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 
     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二、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計劃內容。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議決財產之處分。 
     (五)議決工作室成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團體之解散 
     (七)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三、本工作室設置本會設置理事 13人、監事 3人，由會員(會 
       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人，候補 
       監事 1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四、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召開定期會議、臨時會及執行決議事項。 
       (二)由理事會聘免工作人員。 
       (三)擬定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擬定各種內部作業事項。   
       (五)其他應執行事項。 
     五、理事會設置理事長 1人，由理事互選之。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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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 
       指定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六、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工作計畫暨預、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七、監事會設置常務監事 1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 
       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監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八、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 
       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九、本工作室設置總幹事、會計各 1人(可遴聘)，承理事長之 
       命處理本工作室事務，並得設置工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各若 
       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其組織簡則及人 
       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總幹事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 
       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柒、會議： 
     一、每季併 TFBA會議召開乙次；由理事長召集，臨時會議於 
       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二、每季會議召開-財務收支結算表與聯名帳戶存摺影本，需 
       併會議提報。 
   捌、經費及會計： 
     一、經費來源如下： 
       (一)祭祀拜飯便當每份 150 元。(貧戶減半) 
       (二)捐助收入。 
       (三)基金及其孳息。 
       (四)其他收入。     
     二、經費支出如下： 
       (一)工作室成員薪資。 
       (二)會員回饋金： 
         1.每年兩次；分別於 3月及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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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員-每主每日回饋 30元。 
       (三)補助會員每年自強活動。        
       (四)贊助 TFBA年度會員大會。 
   玖、獎懲與監督考核： 
     一、負責人：陳美娟。 
     二、負責人僅管帳簿，不涉及金錢、存摺及印鑑。 
     三、以聯名開戶，需具備新商號負責人印鑑，外加理事-王素 
       定女士與理事-李俊緯先生，三人印鑑齊全始可提領所需金

額。 
     四、新商號負責人記帳，出入每筆明細、日期、科目、款項(包 
       括分項)，務必與財務帳簿相符。 
     五、商號負責人享有福利： 
       (一)代付勞、健保費(投保薪資可隨個人意願逐年調整)。 
       (二)回饋金每年兩次(10,000元/次)。 
       (三)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100 萬)。 
     六、『拜飯工作人員』：(包括其他協助人員) 
       (一)年終獎金乙個月(以薪資底薪計)。 
       (二)回饋金乙份(2,000 元)。 
       (三)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 
       (四)以會計年度評鑑『拜飯工作人員』優劣，作為下年度薪

資調整之依據。 
       (五)每月評鑑由總幹事負責，包括經會員反映求證後並納入

評鑑項目。(評鑑表如附表二) 
   拾、其他： 
     一、本計劃如有未盡事宜，另令補充規定或電話通知。 
     二、會計年度以配合政府會計年度為準。 
     三、年度預決算書應提理監事會通過。 
     四、本工作室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建議新舊任交接於 102.12.16.起辦理交接，102.12.31.完成交 
接及監交。(商號名稱及商業登記已於 102.11.15.完成申妥) 

討論與決議：  
  一、負責人：陳美娟；僅管帳簿，不涉及金錢、存摺及印鑑。 
  二、公會 2樓請設置辦公桌、椅，以利負責人存放琬笙業務及 
    辦公與對帳等事宜。 
  三、新商號負責人記帳，出入每筆明細、日期、科目、款項(包 

       括分項)，務必與財務帳簿相符。【請公會會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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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聯名開戶，需具備新商號負責人印鑑，外加理事-王素 
       定女士與理事-李俊緯先生，三人印鑑齊全始可提領所需金 
       額。(請常務監事-吳麗紅女士協助) 
     五、新、舊任交接於 102.12.16.(星期一)起辦理交接；請理事 
       長知會舊任負責人。 
     六、102.12.31.完成交接及監交： 
       (一)交接人員：新、舊任負責人、理事-王素定女士與理事- 
         李俊緯先生。 
       (二)監交人員：公會理事長-蔡政良先生、公會會計-翁子淳 
         小姐、常務監事-吳麗紅女士。(理監事當日請撥冗參與) 
     七、考量舊任負責人辛勞，決議於 102.12.16.(星期一) 辦理 
       交接，請備妥下列慰勞金，以利理事長轉交： 
       (一)102年下半年度回饋金：10,000元。 
       (二)慰勞金：30,000元。 
     八、新任負責人福利： 
       (一)享有琬笙工作室代保-勞、健保。 
         1.投保薪資：固定為 24,000元。(意外險 30萬) 
         2.以投保殯葬禮儀職業工會為主。 
         3.回饋金：102年下半年度 2,000元(以 2個月計)；爾後 
          回饋金每年兩次(10,000元/次)。 
         4.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意外險 100 萬)。 
         註記：舊任無投保勞保、新任加倒保勞保。 
     九、『拜飯工作人員』獎懲與監督考核：(包括公會協助人員) 
       (一)年終獎金乙個月(以薪資底薪計) ；公會總幹事及會計均

以 1 個月計。 
       (二)農曆年開工紅包 1,500 元/員。(公會成員配合殯儀館開工) 
       (三)回饋金乙份(2,000 元)。 
       (四)每年代為投保團體險(意外險 100 萬)。 
       (五)以會計年度評鑑『拜飯工作人員』優劣，作為下年度薪

資調整之依據。 
       (六)每月評鑑責由總幹事負責，包括經會員反映求證後，並

納入評鑑項目。(評鑑表如附表二) 
【提案 3】：有鑑於棺車出租後，業者管理不慎，致使造成危安 
    事件？ 
【說明】： 

     一、因應研擬：棺車申請租用使用規定施行細則修訂？(如附件) 
二、對所屬會員租用棺車時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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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與決議： 
  一、棺車租用結束後，知會出租單位取回，完成租用返還工作。 
  二、棺車使用完畢後，懇請業者將車輛完成四輪固定，停放於 
    不影響通道上(消弭他人擅自移動)，防止車輛滑動造成危安 
    事件發生。 
  三、函文請業者配合。 
 
玖、近期工作重點： 
  一、頒定 103年度殯葬禮儀服務識別證核發使用辦法及製作。 
     (一)鑑於未入公會入館造成爭議，嚴重影響合法業者權益，去函 
       文市府及殯管所。 
     (二)市府及殯管所回函：爾後辦理會員證核對身份外，特殊狀況 
       非會員證本人，需由該商號開立委託證明，並於 24小時內補 
       齊證明。 
     (三)委託書範例俟市府(殯管所)函到後轉頒。 
   二、第 12屆第 2次會員大會，預定於 103年 2月 26日(星期三) 舉 
     辦。(已於 11/27向全聯會口頭報備) 
 
拾、主席裁示：  
  一、今年尾牙訂於 12月 29日晚上 6點 30分，地點：澎湖海產

餐廳(海安路 1段 11號)，請理監事及公會同仁攜伴參加，煩
請理事-莊金山先生負責。 

   二、常務理事-李柏奇先生，喬遷之喜訂於 12月 15日晚上 6點
30分，地點：開南里活動中心旁(台南市南區新建路 48 號)，
請理監事及公會同仁攜伴參加；責請總幹事代訂花柱(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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